土地用途承诺函
致：[安徽三汊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]

承诺人（第三方）：[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](单位全称)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身份证号：[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]
地址：[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]
联系方式：

涉及地块信息：
· 地块位置： [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梅桥镇三汊河湿地公园接待中心北面，可见附图]
· 地块面积： 60 亩
· 土地性质： 永久基本农田 

一、承诺内容

本承诺人已明确知悉并自愿遵守以下法律规定及义务：

1. 永久基本农田性质不可改变
本承诺人确认，上述地块属于依法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及国家有关政策，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其用途。

2. 禁止行为
本承诺人承诺，在上述地块范围内绝不实施下列行为：
（1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、挖塘养鱼、种植苗木、草皮等用于绿化装饰以及其他破坏耕作层的植物；
（2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、建设绿化带；
（3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畜禽养殖设施、水产养殖设施、破坏耕作层的种植业设施；
（4）闲置、荒芜永久基本农田；
（5）建窑、建房、建坟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活动；
（6）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从事非农建设（国家规定允许的少数特殊情形除外）。

3. 持续耕种义务
本承诺人承诺：
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要求，保持地块的农业用途，依法开展粮食作物或符合规定的农作物种植；不得弃耕抛荒；如涉及流转、转租，将在相关合同中明确承租方同样遵守本承诺函的全部义务，并监督其履行。

4. 配合监管义务
本承诺人同意接受并配合自然资源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及土地权利人的监督检查，如实提供土地使用情况，不得拒绝、阻碍执法或监管。

二、法律责任知晓

本承诺人已知悉：
1. 违法占用、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，将依法责令改正、限期拆除或恢复原状，并处罚款；
2. 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
3. 因违反本承诺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、经济损失及恢复费用，由本承诺人自行承担。

三、承诺效力

1. 本函自我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（个人则为签字并按指印）之日起生效。
2. 本承诺不因承诺人内部股权变更、人员变动、名称变更或土地使用权流转而失效。
3. 如本承诺人违反上述任何义务，土地权利人/监管部门有权依法采取制止、查处、索赔、解除相关合同等措施。

四、附则

本承诺函一式 贰 份，承诺人、[土地权利人/监管部门名称] 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承诺人（盖章/签字）：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（个人承诺人签字并按指印）：

日期：20____年____月____日

附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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